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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一般是指位於新界及循
《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內所指明的
高度和有蓋面積上限等豁免條件設計和建造的
屋宇。

 豁免受《建築物條例》若干主要條文（包括需獲得屋宇署批准及同意施工
的條文）及其附屬規例所規管。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詳情請參閱《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第121章)第7條 3



 不超過3層高
 有蓋面積不超逾65.03平方米
 高度不超過8.23米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詳情請參閱《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第121章)第2節及附表及地政總署發出的「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須知」

有蓋面積不包括:-

露台及簷篷
(露台及簷篷由該建築物的同一邊伸出
不超過1.2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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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

 根據《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第
121章)，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如符合以下的
豁免條件，地政總署可發出豁免證明書:-

(有蓋面積)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僭建物

有蓋面積 高度 / 樓層

僭建物 1 √

僭建物 2 √

僭建物 1

僭
建
物

2

豁免準則內

的屋宇

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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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於2011年6月28日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公佈有關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僭建物的加強執法策略。

 加強執法策略涵蓋四項主要原則:-

 保障建築及公眾安全

 依法辦事

 分類規管

 按序處理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僭建物的加強執法策略

詳情請參閱屋宇署發出的《無僭建村屋安居又幸福》小冊子 6



(1)  維持一貫做法

 屋宇署對以下類別的僭建物，均會即時執法，予以取締:-

 對生命財產明顯構成威脅或迫切危險的僭建物

 正在施工或新建的僭建物

詳情請參閱屋宇署發出的《無僭建村屋安居又幸福》小冊子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僭建物的加強執法策略

(2)  首輪取締目標

 就以下類別的現存僭建物，屋
宇署會將之納入首輪取締目標
，並按序以大規模行動予以取
締:-

 違例情況嚴重的僭建物

 對樓宇安全具較高潛在風
險的僭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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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僭建物申報計劃

 屋宇署就以下類別的現存村屋僭建物，推行一項「新界村屋僭建物申報
計劃」 :-

 違例情況較輕
 潛在風險較低

 僭建物申報計劃於2012年4月1日開始，並於
2012年12月31日結束。

 業主需為已申報並獲屋宇署確認的僭建物，每五
年重新進行一次安全檢驗，並向屋宇署提交安全
證明報告。 the BD. very 5 years and submit
safety certifications to the BD.

詳情請參閱「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僭建物申報計劃已申報並獲屋宇署確認的僭建物每五年重新進行安全檢驗的規定」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僭建物的加強執法策略

 符合資格參加申報計劃的僭建物:-
 於2011年6月28日前已建成
 屬首輪取締目標以外
 屋宇署於2011年6月28日前未有採取執法行
動的現存僭建物

 屬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僭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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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指定的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無論是現存於新界村屋的或將於日後在
新建和現存村屋加建的，均可繼續保留或於日後隨時加建，無須經由地政
總署或屋宇署批准。

例子包括:-

支承冷氣機的金屬架
由外牆伸出不超過750毫
米

簷篷由外牆伸出不多於750
毫米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

小型天線、碟形電視天線、
小型太陽能發熱器、太陽能
設備#（光伏系統除外）

9詳情請參閱屋宇署發出的「無僭建村屋安居又幸福」小冊子

https://www.bd.gov.hk/tc/safety-inspection/ubw/UBW-in-new-territories-exempted-houses/index_ubw_nteh_green.html#remarks1


可裝設於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屋頂上或樓梯頂篷上的光伏系統的規定

行政長官2018年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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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頂篷上的系統

 系統連支架的高度由樓梯頂篷起計不得超
過1.5米。

 平均荷載不得超過每平方米75公斤。

 系統不得伸出頂篷邊緣超過750毫米。

屋頂上的系統

 系統連支架的高度由天台地台起計不得
超過2.5米。

 平均荷載不得超過每平方米150公斤。.

 系統不得伸出外牆超過750毫米。

 就以連續覆蓋方式安裝的系統，其覆蓋
範圍（只計算屋宇內被覆蓋的範圍）不
得多於所在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有蓋面積
的一半。

 就以群組方式安裝的系統，每個群組的
覆蓋面積（只計算屋宇內被覆蓋的範圍）
不得多於5平方米，而每個群組之間相
距不得少於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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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裝設於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屋頂上或樓梯頂篷上的光伏系統的規定



共同規定

 安裝系統的屋頂或樓梯頂篷上，不可有任何僭
建物，包括屋宇署就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僭建物
所推行的僭建物申報計劃之中，已申報並被屋
宇署確認的僭建物，亦必須清拆。

 不可圍封系統下面的空間^。

 系統必須妥善安裝，及不可影響屋宇結構安全；
由天台地台起計超過1.5米高的系統須經由根
據《建築物條例》註冊的認可人士核證，及提
交有關安全證明書+予地政總署備存。

 有關設備不可裝設在簷篷上。

 如光伏系統不符合有關規定，即被視為《建築
物條例》下的僭建物，本署會按照現行對新界
豁免管制屋宇僭建物的執法政策，採取執法行
動。

^如有關空間被圍封，屋宇署會根據《建築物條例》採取執法行動。
+有關安全證明書（表格 C/PVS）可於地政總署及新界各分區地政處索取，亦可從地政總署網頁

(網址: http://www.landsd.gov.hk)下載。

表格 C/P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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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裝設於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屋頂上或樓梯頂篷上的光伏系統的規定

http://www.landsd.gov.hk/


+有關安全證明書（表格 C/PVS）可於地政總署及新界各分區地政處索取，亦可從地政總署網頁
(網址: http://www.landsd.gov.hk)下載。

表格 C/P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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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裝設於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屋頂上或樓梯頂篷上的光伏系統的規定



「無僭建村屋安居又幸福」

http://www.bd.gov.hk/

「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須知」

http://www.landsd.gov.hk/

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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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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